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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工作方案 

（2010-2015 年） 

 

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是应对我国严峻水资源形

势，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为贯彻落实《国

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国发[2010] 

号）（以下简称《意见》），突出抓好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

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管理，确保实现《意

见》明确的目标任务，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进一步明确主要目标和总体要求 

（一）主要目标。建立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严格

实行用水总量控制；建立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坚决遏制用水

浪费；建立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严格控制入河污染物总

量。到 2015 年，全国用水总量控制在 6200 亿立方米以内，

其中地下水开采量控制在 1000 亿立方米以内；万元工业增

加值用水量比现状下降 30%以上，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提高到 0.52 以上；主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达标率提高到 6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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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体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水资源配置、

节约和保护为主线，建立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

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指标体系，落实水资源管理责任

制，做到能操作、可检查、易考核、有奖惩。健全水资源管

理法规制度体系，严格贯彻落实各项管理制度，严格执法监

督。加强宣传、动员全社会力量，扎实做好水资源工作，以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建立水资源管理红线指标体系 

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

污红线指标体系包括用水总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农

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和水功能区达标率四项指标。 

（一）指标分解 

1、用水总量 

依据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和中国水资源公报，以流域水

资源可利用量为上限，综合考虑流域、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

及保护现状、用水效率、产业结构布局和未来发展需求，分

解确定到 2015 年各水资源一级区和各省（区、市）的用水

总量控制指标。 

2、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综合考虑各区域工业节水潜力、目标可能完成情况以及

国家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2010～2015 年，各

省（区、市）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 30％，万元工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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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用水量指标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省（区、市），

应在原有基础上继续提高用水效率。 

3、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综合考虑各区域农业节水潜力、节水灌溉规划目标要

求，2010 年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未达到 0.52 的省（区、

市），到 2015 年提高幅度不低于 0.03；达到或超过 0.52 的

省（区、市），到 2015 年提高幅度不低于 0.02。 

4、水功能区达标率 

到 2015 年，全国主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达标率提高到

60%以上，按照优先保证饮用水水源水质、优先控制出境水

质、保护区和保留区水质不低于现状的原则，饮用水源区

2015年达标率不低于95%，缓冲区2015年达标率不低于60%。 

各水资源一级区和各省（区、市）指标分解情况见附表。 

各省（区、市）应按分解指标将本行政区域的各项指标

逐级进行分解，力争 2010 年建立覆盖省、市、县三级行政

区域水资源管理红线指标体系，并报水利部备案。 

（二）指标考核 

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辖区水资源管理红线指标的落实负

总责, 政府主要领导人是第一责任人，要把完成情况纳入各

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作为政府领导干部综合评价

和相关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 

各省（区、市）人民政府要对各项指标逐年分解、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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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目标和任务，报水利部备案，并于每年 3月底前将本地

区上年度目标和任务完成情况自查报告报送水利部。水利部

组织对各省（区、市）落实年度目标和重点任务情况进行日

常监督检查，并会同有关部门组织流域机构对各省（区、市）

年度目标和重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检查评估考核，将全国评

估考核结果报国务院，经国务院审定后向社会公告。未完成

年度目标和任务的省（区、市）应提出整改措施并报水利部。

2016 年上半年，水利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对各省（区、市）

2015 年总目标和任务完成情况进行全面考核。考核结果交由

干部主管部门，作为对各省（区、市）政府领导班子和领导

干部考核的重要依据。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告，落实奖惩措施，

实行严格问责制。 

具体评估考核办法由水利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报国务

院批准实施。 

三、明确重点任务 

（一）实施流域与行政区域用水总量控制 

1、严格取水许可总量控制管理。严格控制流域、区域

取水许可总量，将取水许可总量控制作为落实用水总量指标

的重要管理手段。2010 年底前，水利部明确各流域、各省（区、

市）取水许可控制总量；2011 年底前，各省（区、市）明确

各市、县取水许可控制总量。严格取水许可管理，对已经达

到取用水总量指标的地区，停止审批新增取水；对接近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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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总量指标的地区，限制审批新增取水；对尚有开发潜力的

地区，要在有效保护水资源、厉行节约的基础上，制定促进

产业良性发展的水资源管理政策。农业用水除列入全国千亿

斤粮食规划的新增农业用水外，原则上不再新增用水指标。

从严控制工业用水增长，新增工业用水鼓励通过水权转换和

节约挖潜解决。生活用水要厉行节约，严格控制不合理增长。 

2、加快制订水量分配方案。将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

问题突出和省际用水矛盾突出的跨省（区、市）河流水量分

配方案作为近期工作重点，2010 年底前，水利部制订水量分

配工作方案。流域管理机构商有关省（区、市）人民政府制

订跨省（区、市）的主要江河（湖泊）水量分配方案。各省

（区、市）负责组织本行政区域水量分配工作，力争 2015

年完成本行政区域重要江河水量分配方案编制和报批工作。

积极推进水权制度建设，要在水量分配的基础上，鼓励地区

间开展水量交易，运用市场机制，合理配置水资源。 

3、严格水资源论证。要把水资源论证作为项目审批、

核准和开工建设的前置条件，把水资源管理红线指标作为水

资源论证的前置条件，把好新上项目准入关。上收部分高用

水、高污染行业水资源论证审批权限。完善公众参与制度，

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审批意见要向社会公布、接受公众监督。

建立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后评估制度和业主单位、论证单

位、审查专家及审批机关责任追究制度。水资源论证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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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确立的节约、保护和管理措施不落实的，不得发放取水许

可证。抓紧启动工业园区、重大产业布局和城市总体规划等

规划水资源论证工作，探索建立规划水资源论证制度，从宏

观战略层面促进生产力布局、产业结构和水资源承载能力相

协调。 

4、严格地下水开发利用管理。2010 年前，各省（区、

市）应将本辖区确定的地下水开采总量和地下水压采控制指

标逐级分解落实到县级行政区。每年 1月底前，各省级水行

政主管部门依据开采量控制指标和年度来水量预测，制定辖

区内各行政单元的年度地下水开采计划，报水利部备案审核

后实施。2012 年前，各省（区、市）完成地下水超采区核定

并公布，明确禁采和限采范围。从严控制机井建设审批，将

原由市、县负责的深层承压水和超采区范围内的地下水取水

许可审批权限统一上收至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结合全国水

利普查工作，建立地下水取水工程管理数据库。示范、推广

利用雨洪水、再生水等非传统水源回灌补源及地下水库调蓄

技术。2013 年前，相关省（区、市）完成南水北调东、中线

受水区、地面沉降区、海水入侵区地下水压采方案编制和审

批工作。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快地下水动态监测站网工

程建设，组织编制地下水动态月报、季报和年报。继续推进

全国地下水保护行动试点工作。 

5、严格实施取水许可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建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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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取水许可证管理登记信息台账，到 2012 年，各地所有应

依法办理取水许可证的取水户其取水许可审批和发证率达

100%，取水许可证登记入库率达 100%,非农业取水户计划用

水管理率达 100%，大中型灌区取用水计划管理率达 80%。到

2015 年大中型灌区计划用水管理率达 100%。各地要完善水

资源费征收标准，确保足额征收水资源费，确保用于水资源

节约、保护和管理。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

强对水资源费征收与使用情况的检查监督，对不按规定征

收、缴纳或挪用水资源费的，要依法严肃查处。 

6、强化水资源统一调度。各流域机构和各省（区、市）

要抓紧制定流域和行政区域重要江河、湖泊、水库水资源调

度方案、应急调度预案和年度调度计划，统筹供水、发电、

航运、生态调度。建立健全水资源调度工作机构，建立工作

协调与协商机制，落实水资源调度地方行政首长负责制，规

范调度工作。重点推进黄河干支流、长江水库群等大江大河

和重点工程调度，积极开展供水水源、城市水系、河湖连通、

生态修复、突发事件处理等水资源调度。 

（二）加快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1、编制完成节水型社会建设“十二五”规划。2011 年

上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完成全国节

水型社会建设“十二五”规划编制。2011 年底前，各省（区、

市）完成节水型社会建设“十二五”规划编制报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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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善用水定额管理制度。组织开展现状用水水平分

析和重点行业水平衡测试，对各省（区、市）用水定额进行

评估。各省（区、市）要尽快制定和修订用水定额标准，2015

年前基本建立用水定额动态管理体系，严格建设项目水资源

论证、取水许可量审批、用水计划下达、节水水平评价等环

节用水定额管理。 

3、健全建设项目节水设施“三同时”管理制度。2012

年底前，水利部制订出台《建设项目节水设施“三同时”管

理办法》。各地要进一步健全建设项目节水设施“三同时”

管理制度，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应制订节水措施方

案，进行节水评估，配套建设节水设施。 

4、建立用水效率标识管理制度。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

改革委制订水嘴、坐便器等用水产品用水效率限定值及用水

效率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2012 年底前，水利部会同有关部

门制定出台用水效率标识管理办法。2013 年起，各省（区、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定期检查标准执行和标识

实施情况。 

5、实施重大节水技术改造和示范工程。加快推进大中

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实施工业企业节水技术改造和

示范工程，推广应用先进实用的节水技术产品，推动非常规

水资源利用示范工程建设。 

6、强化重点用水单位节水监督管理。水利部选择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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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的 100 个大中型灌区、1000 个重点工业用水企业、

10000 个生活服务业用水单位实行重点监督管理。 

7、加强城市污水处理回用工作。水利部组织编制污水

处理回用规划。各地将城市污水处理回用纳入区域水资源统

一配置，根据水资源紧缺程度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情况，确

定不同水平年污水处理回用指标。 

（三）加强水资源保护 

1、建立健全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监测、评估、管理

体系。2010 年底前，水利部组织制定水功能区纳污红线管理

监测、评估及统计管理办法，按照水功能区评价考核名录组

织对主要水功能区进行评估；各省（区、市）完成重要江河

湖泊水功能区基本情况调查。2012 年底前，基本完成全国水

功能区监测评估体系建设任务。  

2、加强水功能区限制排污总量控制监督管理。2011 年

底前，流域管理机构组织各省（区、市），按照主要水功能

区达标目标要求，完成限制排污总量年度分解，并分解落实。

逐步实现水功能区达标率和限制排污总量双控制，以水功能

区为单元全面加强监督管理。 

3、强化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管理。各流域机构和各省

（区、市）应组织编制入河排污口布设规划，开展重点入河

排污口整治和规范化管理工作。对现状排污量超出水功能区

限制排污总量的地区，限制审批新增取水，限制审批入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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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口。各流域机构和各级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应严格新建、

改建或者扩大入河排污口行政许可管理，入河排污口设置要

满足水功能区达标率以及水功能区限制排污总量意见要求。 

4、强化省界缓冲区监督管理。各流域机构要会同相关省

（区、市）尽快完成省界缓冲区监测断面复核和优化工作，

加强省界缓冲区监测能力建设。省界缓冲区应每月至少监测

1 次，其水量监测数据作为有关省（区、市）用水总量考核

的依据，其水质监测数据应作为有关省（区、市）水污染防

治专项规划实施情况考核的依据之一。各省（区、市）应重

点做好出境水质监督管理。 

5、加强饮用水水源安全保障。到 2012 年底前，各省（区、

市）应依法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到 2015 年饮用水水源区水质达标率实现 95%。到 2010 年底

前，已经核准公布的国家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应全部编制完成

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各地要落实城市饮用水安全保障规划

和农村饮水安全保障相关规划，建立重要城市饮用水水源备

用制度，提高突发水污染等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各省级水

行政主管部门应按照有关要求完成核准本辖区饮用水水源

地工作。水利部将对城市和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安全状况

实施检查，对已列入名录的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定期抽查

和评估；继续做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核准、评估工作，制定

国家级饮用水水源地安全综合评估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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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做好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工作。编制水生态系统

保护与修复规划，继续做好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试点，制

定重要江河湖泊水量、生态适宜性评估方法和河湖健康评估

方法，建立并完善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技术标准体系、监

督管理体系。严格控制水资源开发利用，维护河流的合理流

量以及湖泊水库地下水的合理水位。组织开展河湖健康评估

工作，定期发布全国重要河湖健康状况报告。 

（四）完善与水资源红线管理相适应的监控体系 

1、加强省界断面和重要控制断面水量水质监测工作。

2012 年前，全国主要省界断面监测覆盖率要达到 100%，设

区的市界控制断面监测覆盖率达到 50%，2015 年设区的市界

控制断面监测覆盖率达到 75%。2015 年前，完成全国地下水

动态监测站网建设。 

2、完善取用水户计量设施。2012 年，全国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取用水计量率达到 100%，大中型灌区取水计量率达到

60%。2015 年大中型灌区取水计量率达到 80%。 

3、加快水资源管理系统建设。2010 年，各省（区、市）

编制完成省级水资源管理系统实施方案工作，加快建设省

（区、市）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2015 年，完成国家级水资

源管理系统建设。 

4、规范统计与信息发布工作。2012 年前，结合全国水

利普查完成取用水普查工作，完善取用水统计制度，基本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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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覆盖各流域、省、市、县四级水资源统计和信息发布体系。 

四、完善保障措施 

（一）健全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体系。加快节约用水管

理、地下水管理、水资源保护、水资源论证和水资源调度立

法，完善地方水资源管理配套法规。抓紧制定当前亟需的水

资源节约、保护、地下水管理等技术标准，完善水资源管理

技术标准体系。 

（二）完善水资源管理投入机制。各地要将实行最严格

水资源管理制度工作纳入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

年度计划，加大对水资源管理的投入，重点加强水资源管理

系统建设、地下水超采区治理、水资源监测计量设施建设、

节水技术推广与应用、水生态修复、执法监督等工作，全面

提高水资源管理能力。各省（区、市）水资源费应主要用于

水资源节约、保护和管理工作。要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充分

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吸引社会资金投入水资源节约和保护事

业。 

（三）推进水管理体制改革。继续完善流域管理与行政

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体制。流域管理机构要促进建

立各方参与、民主协商、共同决策、分工负责的流域议事协

调机制和高效执行机制。要以地级以上城市为重点，加快推

进城乡水务一体化，到 2015 年，全国实行城乡水务一体化

管理的县级以上行政区达到总数的 75%。以供水水源规划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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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污水处理回用、城市水系整治与河湖联通为重点，全面

做好水务管理工作。 

（四）加强队伍建设。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健全水资源

管理机构，落实人员编制、经费和工作装备，确保机构、编

制、装备等能力建设与水资源管理职责相匹配。强化基层管

理业务培训，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提高管理人员素质

和业务水平，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廉

洁勤政的管理队伍。 

（五）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广泛宣

传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性、紧迫性以及国家有

关政策措施，大力弘扬“节约水、保护水、爱护水”的社会

风尚，提高全社会的水资源节约和保护意识。进一步提高水

资源管理和决策的透明度，通过听证、公开征求意见等多种

形式，广泛听取意见，积极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强化舆论监

督，公开曝光浪费水、污染水的不良行为，对在开发、利用、

节约、保护、管理水资源等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

表彰和奖励。 

 

附件： 

1、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实施方案 

2、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实施方案 

3、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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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水资源一级区水资源管理红线指标分解表 

 

水资源 

一级区 

用水总量（亿 m3） 水功能区达标率（%） 

总计 地表水 地下水 
水功能 

一级区 

水功能 

二级区 
合计 

松花江区 468 322  146  39.6 59.5 51.0 

辽河区 226 117 109 68.6 63.3 64.1 

海河区 438 215 223  64.1 55.6 57.7 

黄河区 417 293  124  58.5  59.1  58.9 

淮河区 635 486  149  65.0  58.7  60.8 

长江区 2033 1949  84  67.2  61.4  63.7 

东南诸河 365 353  12  55.0  60.6  58.3 

珠江区 885 839  46  62.1  72.8  68.9 

西南诸河区 116 114  2  71.4  77.7  73.8 

西北诸河区 618 512  106  97.1  78.3  87.1 

全国 6200 5200  1000 64.5  61.2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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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各省（区、市）水资源管理红线指标分解表 

 

省级 

行政区 

用水总量（亿 m3） 用水效率 水功能区达标率（%） 

总计 地表水 地下水 

万元工业

增加值用

水量（m
3
） 

农业灌溉水 

有效利用系数 

水功能 

一级区 

水功能 

二级区 
合计 

北京 41 20 21 18 0.72 78.6 49.1 52.4 

天津 33 26 7 10 0.67 60.8 60.0 60.3 

河北 226 88 138 24 0.67 64.1 68.6 67.0 

山西 80 45 35 25 0.54 61.2 45.4 46.0 

内蒙古 206 113 93 40 0.50 70.0 68.4 68.6 

辽宁 155 93 62 27 0.58 100 65.8 66.5 

吉林 129 94 35 53 0.54 48.8 65.6 58.7 

黑龙江 316 211 105 109 0.58 44.4 55.8 51.5 

上海 123 123 0 102 ≥0.74 60.4 45.5 47.9 

江苏 494 488 6 103 0.59 54.5 60.6 58.5 

浙江 225 221 4 44 0.58 68.3 67.4 67.5 

安徽 239 225 14 182 0.52 81.4 69.3 73.8 

福建 207 198 9 118 0.54 80.5 91.4 87.2 

江西 233 221 12 161 0.48 72.2 71.0 71.4 

山东 254 149 105 11 0.60 61.8 44.6 48.1 



16

省级 

行政区 

用水总量（亿 m3） 用水效率 水功能区达标率（%） 

总计 地表水 地下水 

万元工业

增加值用

水量（m
3
） 

农业灌溉水 

有效利用系数 

水功能 

一级区 

水功能 

二级区 
合计 

河南 254 141 113 40 0.59 81.8 75.7 80.1 

湖北 312 302 10 166 0.51 75.5 62.7 69.0 

湖南 336 315 21 142 0.49 60.5 77.5 72.8 

广东 447 425 22 59 0.47 52.5 74.9 66.8 

广西 307 295 12 146 0.44 82.1 100.0 92.4 

海南 48 44 4 113 0.57 83.3 100.0 88.9 

重庆 89 87 2 167 0.49 90.5 79.2 83.5 

四川 275 257 18 87 0.44 44.6 58.6 50.4 

贵州 121 113 8 202 0.45 60.0 61.8 60.9 

云南 188 183 5 79 0.46 94.7 100.0 96.3 

西藏 36 35 1 329 0.42 68.3 55.6 61.6 

陕西 96 68 28 29 0.56 63.4 69.9 67.4 

甘肃 122 89 33 79 0.54 100.0 69.1 76.8 

青海 33 26 7 131 0.50 61.2 41.9 45.9 

宁夏 70 65 5 50 0.46 97.1 78.3 87.1 

新疆 505 441 64 41 0.52 72.0 80.8 77.9 

全国 6200 5200 1000 80 0.52 64.5 61.2 62.4 

 


